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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深圳市博海通讯

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一、委托贷款概述

1、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与深

圳发展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以下简称“深圳发展银行”）签署委托贷款协议，

公司委托深圳发展银行贷款1200万元（壹仟贰佰万元整）给深圳市博海通讯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海通讯”），用于补充博海通讯的流动资金。

2、公司目前持有博海通讯47.6386%的股权，根据公司于2012年6月8日与博

海通讯股东曹保忠、常峻、杜卫华、高巍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博海通讯董事会

设董事五名，其中三名董事由公司提名，且其董事长、财务总监均由公司提名，

故公司为博海通讯之实际控制人。与此同时，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决议通过的《关于收购深圳市博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

将在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博海通讯3.3614%股权进入挂牌出让程序

后（目前尚未挂牌出让）参与竞买，收购、竞买合计使用的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84

万元，此项竞买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博海通讯51%的股权，成为控股股东。

3、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委托贷款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4、博海通讯其他自然人股东常峻、杜卫华、曹保忠、高巍其他股东未按出资

比例提供财务资助，但为本次委托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有关的连带担保责任

将在相关担保协议中明确约定。

5、本次委托贷款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故与本次委托贷款相关的各项协

议均未签署。

6、公司承诺：自本次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12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

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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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方介绍

1、博海通讯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博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4年11月15日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塘朗工业区B区54栋3楼

法定代表人 曹保忠

注册资本 600万元人民币

市场主体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通讯产品、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及销售，其他国内贸易（以上不含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经营

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组装生产功率放大器（不含限制项目）

经营期限 自2004年11月15日起至2014年11月15日止

股权结构

本公司持股47.6386%，常峻持股16.1950%、杜卫华持股16.1950%、

曹保忠持股8.7916%、高巍持股2.7763%、常州力合华富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持股5.0420%、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3614%。

2、博海通讯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2年3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2,752.722.19 51,232,490.08

应收账款 23,272,926.63 25,237,783.79

其它应收款 379,091.79 157,841.50

负债总额 44,066,931.80 41，946，688.71

净资产 9,151,042.34 9,285,801.37

项目 2012年1-3月 2011年度

营业收入 2,958,161.19 36,249,338.42

营业利润 -262,135.28 1,587,655.65

利润总额 -134,759.03 1,575,847.59

净利润 -134,759.03 1,302,9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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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47,626.67 -6,762,832.81

注：以上数据已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三、 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委托深圳发展银行贷款 1200 万元给博海通讯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金。

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

委托贷款年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四、拟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委托贷款金额：

合同项下的贷款为委托贷款，贷款金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仟贰佰万元整。

2、委托贷款用途：

合同项下委托贷款将用于博海通讯补充企业流动资金，用于购买原材料，支

付货款等。

3、委托贷款期限：

合同项下贷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

日起计算。

4、委托贷款利率：

委托贷款年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5、委托贷款的发放与回收：

博海通讯在深圳发展银行开立委托贷款结算账户，由深圳发展银行负责拨付

和回收委托贷款资金事宜。按季付息,到期一次还清本金。

五、 委托贷款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委托贷款的目的：博海通讯主要从事设计、生产和销售移动通讯、集群

通讯系列有源模块、移动通讯直放站及 WLAN 系列 AP 产品，因该行业领域客户货

款支付周期较长，资金使用量较大，本次委托贷款用于博海通讯购买原材料、支

付货款等，有利于其获取大额订单，符合公司利益。

2、存在的风险：该委托贷款的主要风险来自博海通讯无法偿还贷款的风险，

虽然目前博海通讯客户均为大型通讯设备制造商，信誉度很高，但博海通讯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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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账款回收周期较长，可能存在继续借款或无法偿还前期贷款的风险。

风险应对：博海通讯的 WLAN 系列 AP 产品订单交付后，收入将产生稳定增长，

充足的现金流有利于博海通讯偿还贷款；博海通讯的其他自然人股东为本次贷款

提供连带担保，总体风险可控。

3、对公司的影响：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

通过委托银行贷款给博海通讯，有利于其获取大额订单，符合公司发展利益。

六、 专项意见说明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华

侨城支行向博海通讯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200 万元的委托贷款，用于补充博海通

讯流动资金。委托贷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定价合理，不损害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博海通讯提供上述委托贷

款，并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醒公司在支持博海通讯发展的同时，

注意控制资金风险，保护资金安全。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博海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委托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贷款不

超过人民币1200万元给博海通讯，用于补充博海通讯的流动资金。

七、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深圳市博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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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12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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